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5404号

原告:向成林,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乌龙村6组1号3-19,居民身份证512324196801124676。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谊，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婷，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
    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垫江县工业园区东方大道朝阳路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7398498110。
法定代表人：蒋德华，董事长。
被告：伍世平，男，196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路123号1单元8-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501140017。
上列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0711625445B。
负责人：周登昌，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剑杰，该单位职工。
    原告向成林与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伍世平、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成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谊、范婷、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剑杰、被告伍世平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成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令伍世平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尚欠的工程款847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2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日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与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7年8月5日、23日、同年10月16日被告伍世平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分包合同。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签订合同后，将部分工程交给原告施工，2018年被告伍世平与原告结算，工程价款为2230000元，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伍世平支付了1433000元，尚欠797000元未支付给原告。2018年3月被告增加工程量为15万元，支付增加工程款为10万元，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共计847000元，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桦竣公司）辩称，工程分包合同是本被告委托工程项目部负责人伍世平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系本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虽然原告已经完成了工程项目，但是消防工程部分现在尚未验收，该部分不应现在支付工程款，工程也未增加工程量，其余工程余款，在扣减质量保证金部分后，可以支付。工程分包合同，因原告无承包资质，依法属于无效合同。原告完成的工程多处需要整改。
被告伍世平辩称，虽然工程分包合同是以本被告的名义签订，但本被告系桦竣公司的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是桦竣公司委托签订，因此本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合同责任。
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三合办事处）辩称，本被告仅与桦竣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现工程基本完工，按照合同约定工程完工支付合同价款2306653941元的90%，现已经支付工程款20750000元，仅剩余9885元未支付，其余要经过审计结算，扣减质量保证金后才能确定应当支付桦竣公司工程余款，现在尚未审计结算，为此可付工程款仅有9885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2日，三合办事处与桦竣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名称与地点为，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2.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3.质量标准为，现行国家工程质量合格标准；4.签约合同价与价格形式，中标金额23066539.41元，固定单价合同；5.合同文件构成为，专用及通用和附件条款等构成；6.扣留质量保证金，扣留方式为支付工程进度款按比例扣留，保修期2年，发包人累计扣留的质量保证金不得超过结算合同价格的5%。三合办事处与桦竣公司签订合同后，桦竣公司的该工程项目部负责工程的施工，分包，结算等工作，桦竣公司的项目部人员伍世平受该公司委托与向成林签订了四份工程分包合同。一是《消防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名称为，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2.承包内容为，每个独立单位门口管道沟槽土石方开挖及回填，室内外管道折除，室内外消火栓安装，DN65、DN100热镀锌钢管安装；管道除锈等；3.总承包价75万元,限于63个单元，超过部分另行计算；4.质量标准以国家或行业标准为准；5.工期，按照发包方合理的时间要求进行；5.工程款支付方式，工程完工经过发包方经验收合格支付合同价款70%，承包方提供消防大队“验收合格意见书”给发包方，发包方留2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其余款项在1月内付清，质量保证期1年，到期后5日内付清；6.违约金，违约方付守约方合同价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28日。二是《公厕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名称为，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2.承包内容为，公厕土建部分，室内水电部分，室外排水部分等；3.承包价格为，总承包价14万元；4.质量标准以国家或行业标准为准；5.工期50天；6.工程款的支付方式为，经发包方完工验收合格支付工程款70%，其余经发包方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7.违约金为，违约方付守约方合同价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5日。三是《平都中路居委会活动室折除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名称为，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2.承包内容为：路居委会活动室活动室整体框架折除，折除的弃渣外运，场地清理，相关作业；3.承包价格为，包干价4万元；4.工期15天；5.工程款的支付方式为，经发包方完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6.违约金为，违约方付守约方5000元违约金。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四是《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管理用房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管理用房基础、主体、屋面、装饰装修、给排水和电气部分工程（设计变更部分不再另行计费），景观二次设计不在本次合同范围内；2.承包价格，实行包干制，价格130万元；3.工程质量标准为，国家或行业的相关质量标准；4.工期为75天；5.工程款支付方式为，完成管理用房基础、主体工程部分，经甲方验收合格支付合同价款60%，完成管理用房的屋面、装饰装修、给排水、电气部分经甲方验收合格支付合同价款20%；工程完工经建设单位验收合格一周内支付合同价款的15%，其余5%作为质量保修金，一年内无质量事故问题且到质保期后支付剩余的5%；6.违约金，若一方违约付守约方合同价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以上四份合同的发包方（甲方）均由伍世平签名，承包方（乙方）签名均为向成林。合同签订后，向成林组织有关人员按照四份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了施工，施工结束后向成林将相关资料及工程交付给了桦竣公司，2018年2月9日，伍世平与向成林进行了结算，桦竣公司已付向成林工程款为1239800元，未付向成林工程款为990200元，结算时支付工程款为193200元，工程余款797000元。三合办事处按照与桦竣公司签订的总合同支付桦竣公司的工程款为20750000元，工程余款为23066539.41元-20750000元=2316529.41元。现桦竣公司承包的整体工程已完工交付，工程价款尚在相关部门审计中，三合办事处与桦竣公司的结算尚未完成，三合办事处就发包的整体工程增加了工程量，增加了合同总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合同协议书》、《消防工程施工合同》、《公厕工程施工合同》、《平都中路居委会活动室折除施工合同》、《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管理用房工程施工合同》、结算清单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原告向成林主张分包的工程增加了工程价款15万元，被告支付了10万元，对该主张事实仅举示了未到庭的证人证言，购货清单，从证明内容上看仅为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属于原告分包合同中增加的工程价款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原告的这一主张事实因举证不能，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合同主体与合同效力问题；二、被告应付工程余款数额及利息问题；三、三被告的责任形态等问题。
1、 合同主体与合同效力问题。被告伍世平系接受被告桦竣公司委托，在被告桦竣公司承包的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工程的项目部从事分包，结算等工作，原告向成林在与被告伍世平签订分包合同时，明知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小区综合帮扶项目工程系被告桦竣公司承包的工程，仍与被告伍世平签订合同，因此属于隐名代理桦竣公司签订合同，且被告桦竣公司及原告向成林对于被告伍世平的代理行为和不承担责任的意见均认可，为此被告伍世平代理桦竣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责任应由被代理人桦竣公司承担，其合同主体依法应为被告桦竣公司与原告向成林，相应的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被告桦竣公司与原告向成林享有和履行。合同效力问题，作为总承包人的桦竣公司，违背与三合办事处签订的合同，将工程分包给原告向成林，且原告向成林属于自然人，未取得建筑企业施工资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由此被告桦竣公司提出的与向成林签订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无效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
2、 被告应付工程余款数额及利息问题。被告桦竣公司与原告向成林签订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虽然无效，但原告向成林已进行了施工，并施工完毕经被告桦竣公司验收，并将分包工程交付给三合办事处使用，依法被告桦竣公司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合同责任，支付的方式与期限，依法应按约定处理。被告桦竣公司与原告向成林在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时，分为四个独立的分包合同，并且分别约定了付款方式与期限，为此应按相应的约定分别确定分包工程的应付工程款金额。消防工程交付使用应视为合格，但原告尚未提供消防大队“验收合格意见书”，依约定应按合同价款75万元的70%支付，计算为52.5万元；公厕工程已交付使用视为验收合格，按照合同约定应付工程款为14万元；活动室折除工程已交付使用视为验收合格，按照合同约定应付工程款为4万元；管理用房工程已交付使用视为合格工程，按照合同约定应付工程款为合同价款的95%，计算为130万元×95%=123.5万元，以上四个分包工程被告桦竣公司应支付原告向成林的工程款合计为194万元，其余29万元属于未达付款条件和质保金扣留款项，待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后，原告才能请求付款。现被告桦竣公司已支付工程143.3万元，由此，被告桦竣公司应付原告向成林工程款为50.7万元。利息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确定，起算时间为2018年2月9日，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3、 三被告的责任形态等问题。被告伍世平签订合同仅为代理行为，原告向成林及被告桦竣公司均无异议，依法不应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被告桦竣公司属于合同主体，应承担合同责任，虽然合同无效，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依法仍应承担支付工程余款的责任。被告三合办事处属于发包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应在欠付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结合本案事实，三合办事处按照与桦竣公司的合同约定扣留的质量保证金不超过工程价款的5%，以此计算（不包括增加的工程量价款），整体工程应付工程价款为23066539.41×95%=21913212.44元，实际已付工程款20750000元，欠付工程款为1163212.44元，该欠付工程款已超过应付本案实际施工人（原告）的工程余款，为此被告三合办事处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桦竣公司提出的对分包工程的价格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提出分包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可以商请被告向成林进行整改，如协商未果，可以另请他人整改并在质保金支付时予以扣减，如为此发生纠纷桦竣公司可以另案向法院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二）项、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向成林工程款507000元，利息从2018年2月9日起计算至支付之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 [bookmark: _GoBack]被告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在欠付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原告向成林承担责任。
3、 驳回原告向成林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270元，减半收取6135元，由原告负担2045元，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90元（已由原告向成林支付，被告重庆桦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履行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向成林）。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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